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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9� �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2023-031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时

30分召开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已于2023年4月25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3-019）。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本

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

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30点开始（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前15分钟到达开会地点，

办理签到手续）。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即上午9:15至9:25、9:

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5月16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也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1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3157号南山智谷产业园B座20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4.00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拟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8.00 《关于补充确认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9.0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10.00 《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

（3）

10.01 关于担任管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10.02 关于未担任管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10.03 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11.00 《关于2023年度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累积投票 提案 提案13-15采用等额选举

13.00 《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

（4）人

13.01 选举李卫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13.02 选举施慧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13.03 选举田天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13.04 选举游道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14.00 《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14.01 选举杨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14.02 选举吴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14.03 选举王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15.00 《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

（2）人

15.01 选举杨立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15.02 选举荣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2、本次会议上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荣俊先生、曹军先生、周扬忠先生将做2022年度述职。 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1、提案3-11、提案13-14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2、

提案12、提案15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提案10需逐项表决。 以上提案具体

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相关公告。

3、上述提案13-15采用累积投票制，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

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

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其中对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

上述提案14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股东大会方可

进行表决。

4、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

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电子邮件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

（1）现场登记时间：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9:00至11:30及14:00至16:00；

（2） 电子邮件方式登记时间：2023年5月12日 （星期五）16:00之前发送邮件到公司电子邮箱

（ir@leisai.com），请根据是否本人出席提交相应的证件手续（详见如下登记所需文件）的扫描件。

3、现场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3157号南山智谷产业园B座20层董事会办公室。

4、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需持本人身份

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

账户卡进行登记。

（3）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凭以上有关证件及经填写的参会股东登记表采取直接送达、电子邮

件方式于规定的登记时间内进行确认登记。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左诗语

联系电话：0755-26400242

电子邮箱：ir@leisai.com

5、其他注意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务必于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15点前携带相关证件到

现场办理签到手续，与会股东及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979

2、投票简称：雷赛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

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1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即，某股东持有公司100股股份，议案13中选举的非独立董事为4名，则该股东对选举非独立董

事持有的有效表决权总数为400票（100股×4=400票）。 股东可以将400票平均投给4位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也可以将400票全部投给其中一位或几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但该股东投向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400票。

4、股东对总议案（若有）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

在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

至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5月16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

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

投票：

提案编号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4.00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拟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8.00 《关于补充确认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9.0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10.00 《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3）

10.01 关于担任管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10.02 关于未担任管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10.03 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11.00 《关于2023年度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13-15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3.00 《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3.01 选举李卫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13.02 选举施慧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13.03 选举田天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13.04 选举游道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14.00 《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14.01 选举杨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14.02 选举吴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14.03 选举王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15.00 《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5.01 选举杨立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15.02 选举荣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注1：以上提案请对“同意” 、“反对” 、“弃权”三项意见栏中的一项发表意见，并在相应的空格内打

“√” ，三项委托意见栏均无“√” 符号或出现两个以上“√” 符号的委托意见均为无效。

注2：第13项、第14项、第15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股东在所列每位候选人对应投票结果一栏填写

所投选举票数。

委托人名称及签章（法人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和性质：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如适用）：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如适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有效期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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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3年5月12日（星期五）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

1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388号武汉光谷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加速器

1.2期21栋1层1室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若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莉莉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62人，代表股份69,615,53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4.570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68,523,299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7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2人，代表股份1,092,23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9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0人， 代表股份3,282,781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1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 代表股份2,190,547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2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人，代表股份1,092,23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9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40,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26％；反对70,69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15％；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7,9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7216％；反对70,694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1535％；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49％。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了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40,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26％；反对70,69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15％；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7,9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7216％；反对70,694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1535％；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49％。

3、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40,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26％；反对70,69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15％；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7,9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7216％；反对70,694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1535％；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49％。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15,5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564％；反对98,76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1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2,8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9548％；反对98,768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087％；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66％。

5、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19,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617％；反对95,06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66％；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6,5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675％；反对95,068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960％；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66％。

6、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41,2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33％；反对71,247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23％；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8,5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7383％；反对71,247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1703％；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14％。

7、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40,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16％；反对70,69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15％；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7,2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7003％；反对70,694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1535％；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62％。

8、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60,3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461％；反对449,896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463％；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7,5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338％；反对449,896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7047％；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14％。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53,3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361％；反对459,896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606％；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0,5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5.9206％；反对459,896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4.0093％；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01％。

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39,2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04％；反对72,19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37％；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6,4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6759％；反对72,194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1992％；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49％。

1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34,1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31％；反对76,547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00％；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1,4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5220％；反对76,547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318％；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6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王芳、易艳艳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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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

规定，决定对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138,687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综上，公司实施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共计138,687股，公司注册资本也将随之发生变动，总股本

由156,193,021股减少至156,054,334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

继续实施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

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3年5月13日起45天内（9:00-11:30，下午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

外）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388号武汉光谷国际生物医药

企业加速器1.2期22栋1层1室

联系人：徐博

联系电话：027-87001772

传真号码：027-65521900

电子邮箱：mdswdsh@163.com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

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经公

证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180� � � � � �证券简称：瑞茂通 公告编号：临2023-039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办理质

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瑞茂通” 或“控股股东” ）持有瑞茂通供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的股份数为554,443,265股，占公司总股本1,051,

902,464股的52.71%，郑州瑞茂通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432,6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78.02%，占公

司总股本的41.13%。

●郑州瑞茂通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豫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豫辉” ）、万永

兴先生、刘轶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688,371,836股，占公司总股本1,051,902,464股的65.44%，

郑州瑞茂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544,45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79.09%。

●郑州瑞茂通本次股份质押是为上市公司子公司在银行融资提供增信担保， 目前上市公司子公司

经营和资金情况良好，不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于近日接到郑州瑞茂通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被质押，具体事项如

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质情况

股东名称 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9,7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7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2

解质时间 2023年5月11日

持股数量（股） 554,443,265

持股比例（%） 52.7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422,9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6.2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20

本次解质押股份全部用于后续质押，为上市公司子公司在银行融资授信提供增信担保，具体情况详

见下文。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质押股份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郑州瑞茂

通

是 9,700,000 否 否

2023年5月 11

日

2024年5月8日

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金水

支行

1.75 0.92

用于补充上市公司

子公司流动资金

合计 - 9,700,000 - - - - - 1.75 0.92 -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郑州瑞茂通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豫辉、万永兴先生、刘轶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占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已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郑

州

瑞

茂

通

554,443,265 52.71 422,900,000 432,600,000 78.02 41.13 0 0 0 0

上

海

豫

辉

89,285,714 8.49 80,600,000 80,600,000 90.27 7.66 0 0 0 0

万

永

兴

31,250,000 2.97 31,250,000 31,250,000 100.00 2.97 0 0 0 0

刘

轶

13,392,857 1.27 0 0 0 0 0 0 0 0

合

计

688,371,836 65.44 534,750,000 544,450,000 79.09 51.76 0 0 0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郑州瑞茂通预计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融资金额（人民币元） 预计解质时间

87,000,000 15.69 8.27 320,000,000 2023年5月

19,000,000 3.43 1.81 72,000,000 2023年5月

16,700,000 3.01 1.59 129,997,000 2023年6月

8,100,000 1.46 0.77 62,440,000 2023年6月

9,400,000 1.70 0.89 56,000,000 2023年7月

16,000,000 2.89 1.52 103,425,000 2023年8月

13,000,000 2.34 1.24 83,780,000 2023年8月

50,000,000 9.02 4.75 185,500,000 2023年10月

18,700,000 3.37 1.78 109,208,000 2023年11月

19,000,000 3.43 1.81 56,000,000 2023年12月

15,000,000 2.71 1.43 44,000,000 2023年12月

20,000,000 3.61 1.90 400,000,000 2024年1月

30,000,000 5.41 2.85 180,000,000 2024年1月

40,000,000 7.21 3.80 400,000,000 2024年2月

43,500,000 7.85 4.14 124,000,000 2024年4月

17,500,000 3.16 1.66 102,900,000 2024年4月

9,700,000 1.75 0.92 57,950,000 2024年5月

郑州瑞茂通股份质押业务全部为郑州瑞茂通或上市公司子公司在银行融资借款提供增信担保，其

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主要为郑州瑞茂通或上市公司子公司的流动资金等， 郑州瑞茂通及上市公司子公

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2、郑州瑞茂通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以上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180� � � � � � � � � �证券简称：瑞茂通 公告编号：临2023-040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或“瑞茂通” ）的

全资子公司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和辉” ）和China� Commodities� Solution�

(HK)� Limited，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浙江和辉、China� Commodities�

Solution� (HK)� Limited提供担保金额分别为3,500万元人民币、25,000万元港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实际为浙江和辉、China� Commodities� Solution� (HK)� Limited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89,200万元、0元。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涉及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公告中涉及港币使用的汇率为：1港币≈0.9元人民币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币种：人民币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已审议的预测担保额度（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万元） 已提供担保余额（万元）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32,221 3,500 89,200

China�Commodities�

Solution�(HK)�Limited

5,000万美元 25,000万元港币 0

注：“已提供担保余额”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 。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和辉同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洋商业银行” ）开展

业务， 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 公司与南洋商业银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协议编号为：

GC2023051200000013，公司在为3,5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浙江和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China� Commodities� Solution� (HK)� Limited同大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丰银行” ）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大丰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协议》，

公司在25,000万元港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China� Commodities� Solution� (HK)� Limited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二）上述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2年12月23日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全票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详情请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4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已经公

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698246669Q

成立时间：2010年2月1日

注册地址：宁波市保税区兴业三路17号3幢506室

法定代表人：张首领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粮食收购；食品经营；技术进出口；食品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

出口；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纸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

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矿石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22年度）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3,490,574,922.53元；负债总额为2,

317,693,641.11元； 净资产为1,172,881,281.42元； 营业收入为7,779,849,875.18元； 净利润为34,

868,606.48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3,710,605,404.81元；负债总额为

2,526,879,298.72元；净资产为1,183,726,106.09元；营业收入为1,788,913,356.64元；净利润为10,

844,824.67元。

与瑞茂通关系：浙江和辉为瑞茂通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浙江和辉与瑞茂通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China� Commodities� Solution� (HK)� Limited

成立时间：2010年8月25日

注册地址：28/F� 238� DES� VOEUX� ROAD� CENTRAL� SHEUNG�WAN� HK

注册资本：8,000万港币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22年度）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667,619,339.99元；负债总额为457,

356,548.74元； 净资产为210,262,791.25元； 营业收入为1,655,876,125.08元； 净利润为72,703,

707.93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799,272,034.42元；负债总额为

588,164,443.27元； 净资产为211,107,591.15元； 营业收入为837,503,365.00元； 净利润为3,636,

994.91元。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与瑞茂通关系：China� Commodities� Solution� (HK)� Limited为瑞茂通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China� Commodities� Solution� (HK)� Limited与瑞茂通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或称“债务人” ）

债权人：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3,50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为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 被确定属于本合同

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如有）、承诺费（如有）、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保全费用、执行费用、拍卖费用、差旅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

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第二条确定的主债权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债权为分笔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

（二）《最高额保证协议》

保证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China� Commodities� Solution� (HK)� Limited（以下或称“债务人” ）

债权人：大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贷款人” ）

担保金额：25,000万元港币

担保范围：

1、保证人同意向贷款人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并在此无条件并不可撤销地：

向贷款人保证借款人将按时并完全地履行担保债务；

承诺一经贷款人要求，立即按贷款人要求向贷款人承担保证责任，支付全部担保债务，但前提是担

保债务的最高金额不超过下列两项金额之和：（1） 担保债务的最高本金数额港币250,000,000元等值

澳门币；及（2）基于担保债务本金所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所有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包括复利和罚

息）、所有成本、费用、佣金、收费、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等）及其他贷款人惯常费用）。为避免疑义，保证人对担保债务中除本金

以外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所有成本、费用、佣金、收费、违约金、赔偿金、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等)及其他贷款人惯

常费用）的保证责任不受前述最高本金数额的限制；以及放弃保证人或借款人可能享有的任何抵销、延

迟或反请求的权利。

2、保证人履行其在本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所支付的款项应以借款人应当支付的币种或贷款人

可能同意的其他币种付至借款人应当付至的账户，并且付款时应没有任何抵销，并不得因任何扣减额或

预扣款而减少。 贷款人向借款人出具的到期应付款项的证明应为终局性的，并对保证人有约束力。

担保方式：

本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项下的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本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应自本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起直至终止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但若在本保证合

同签署之前，融资文件项下已发生融资的，则保证期间自融资文件项下首笔融资实际发生之日起算。 贷

款人有权在前述保证期间内的任何时间要求保证人履行本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浙江和辉和China� Commodities� Solution� (HK)� Limited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本次被担保方申请融资主要为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董事会判断其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22年12月23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

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担保事项认为：本次担保预测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求

以及2023年度公司的战略部署，有利于增强全资及参股公司融资能力，确保其良性稳定发展，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同时各被担保对象经营及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此次担保预计事项履

行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

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事项，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我们一致认为本次预计对外担保考虑了公司的

生产经营及融资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公司财务状况稳定，在担保期内有

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该事项审议、决策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要

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同意将

本议案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254,542.6750万元，以上担保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7.11%。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839,

928.6750万元，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1.88%。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600463� � � � � � �公告编号：临2023-025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曹广山先生

提交的《辞职报告》，曹广山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决定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曹广山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生效后曹广山先生将继

续在公司担任其他非董监高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广山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曹广山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

常的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216� � � � � � � �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2023-018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定于2023年5月

18日(周四)16:00-17:20参加在全景网举办的“真诚沟通 传递价值” 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http:

//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财务总监李娜女士，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李鸿凯先

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 � � � �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6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

2023�年 5月18日 (周四)16:00-17:20参加在全景网举办的 “真诚沟通 传递价值” 河南辖区上市公

司2023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

路演天下 ”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汪耿超先生、财务总监李婷女士、董事会秘

书陈思思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2日

股票代码：002345� � �股票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2023-021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4月份新增直营门店情况简

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1号———上市公司从事珠宝相关业务》的要求，广东

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3年4月份公司旗下珠宝品牌新增直营门店概

况公告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所在地区 开业时间 经营形式

面积

（㎡）

投资金额

（万元）

主要商品类别

1 CHJ呼和浩特王府井 华北 2023-04-17 直营 43 517.34 时尚珠宝首饰、黄金饰品

注：上述投资金额主要包括首次铺货和装修。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此提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1601�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公告编号：2023-019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于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期间，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原

保险业务收入为人民币1,083.43亿元，同比下降2.9%，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为人民币715.43亿元，同比增长16.0%。

上述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注：

1、原保险业务收入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财会

〔2006〕3�号）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号）编制。

2、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为包含其子公司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并数据。

股票代码：000762� � � � � � �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临2023-005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2年度及2023年第一季度

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一季度报告》已于2023年4月27日披露。 为进一

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公司将于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下午15:30-17:00在同花顺路演平台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2022年

度及2023年第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参与：

1）登录同花顺路演平台，进入直播间https://board.10jqka.com.cn/rs/pc/detail?roadshowId=1005281进行提问； 2）使用同花

顺手机炒股软件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路演直播间进行提问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曾泰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张金涛先生，财务总监徐少兵先生，董事会秘书王迎春先生，独立董

事牟文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222� � � �证券简称：太龙药业 编号：临2023-022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3

年5月18日（周四）16:00-17:20参加在全景网举办的“真诚沟通 传递价值” 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3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

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罗剑超先生、董事会秘书冯海燕女士、财务

负责人赵海林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21� � � � � � � �证券简称：ST华英 公告编号：2023-022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23年5月18日 （周

四）16:00-17:20参加在全景网举办的“真诚沟通传递价值”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投资者网上集

体接待日活动，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

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财务总监赵耀先生、董事会秘书何志峰先生（如有

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三日


